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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物资供货合同
甲方：中高后勤服务（新疆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​
乙方：乌鲁木齐市宏扬百货商行（以下简称乙方）​

甲、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在自愿、平等的基础上，协商一致，签订如下协议：​

一、供货内容​

产品类别为：保洁物资，产品范围、单价均以附件一《报价单》为准，《报价单》需注明含税单价、不含税单价、增值税发票的税点，具体订购货物以每批次实际《订货明细》为准。如有货品供方无库存时，应当按照需方要求提供同等质量货品并且告知到需求方。​

二、质量及包装​

质量及包装均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，并保证产品必须是全新（包括零部件）的，并符合国家质量性能检测标准及产品的出厂标准。​

三、合同期限​

本合同期限为壹年。自 2025 年 7 月 23 日至 2026 年 7 月 22 日。​

四、数量及交货方式​

在合同期限内，当甲方需要货物时，订单通过甲方内部审批后，由甲方各项目在双方约定的微信对接群内发出《采购申请表》及审批表，《订货明细》需写明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金额（单价以本合同报价单为准）和交货时间、地点。乙方应按《订货明细》载明的交货时间和地点交货。

甲方联系人：许鸽鸽，电话：13609914685。​

乙方联系人：力红伟，电话：13999402300。​

任何一方变更上述联系人或电话，应提前 3 日书面通知对方。除联系人外，甲方其他人员与乙方沟通货物对接的，都未经甲方允许，与甲方无关。​

五、验收及保修​

乙方所交货物品种、型号、规格、质量等不符合甲方《订货明细》及乙方交货时甲方当场发现的不合格或瑕疵产品，甲方有权拒收，因拒收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三日内补齐货物。甲方收到货物后 30 天内可就产品质量问题通过上述电子邮箱 / 微信提出异议，乙方应负责在三日内调换或修理完毕。调换或修理产品而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。​

产品注明保修期或国家规定有保修期的，乙方按保修期承担保修责任。没有明确保修期的，除日用品、易耗品外，保修期约定为一年。

六、价格调整约定​

若乙方所供单品价格高于同时期同地区同品牌同规格产品的市场价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市场价格调整该单品报价，且甲方有权按照调整后的市场价格支付该单品货款。若乙方对市场价格有异议，应在上述期限内提供相反证据，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以甲方提供的市场价格凭证为准进行调整。​

七、付款方式​

每季度的货物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并且乙方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（税率为 1 个点）及甲、乙双方盖章确认的结算清单后，甲方应在次月内结清货款。​

八、违约责任​

乙方未按《订货明细》规定的时间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向甲方支付该批货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，逾期超过 30 日，甲方除有权收取该违约金外并有权解除合同。​

九、争议解决方式​

双方就本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，先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。​

十、本合同未尽事项

由甲、乙双方协商，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和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​

十一、其他​

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双方账户信息：

甲方开票信息：
公司名称：中高后勤服务(新疆)有限公司

税号：91650104MADLRG5371

单位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(新市区)高新街街道苏州东街568号金邦(公寓)大厦1栋1002室

开户银行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苏州路支行

银行账户：991907637410001
乙方打款账户信息：

公司名称：沙依巴克区仓房沟北路宏扬百货商行

税号：92650103MA77HDAKIF

单位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仓房沟北路339号金源贸易城C区258号商铺（和风苑）

收款人账户名称：力红伟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乌鲁木齐市长江路支行

银行账号：6217004540004986563

联系人：力红伟
电话：13999402300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：中高后勤服务（新疆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天山
纺织厂279号   

法人（委托代理人）:许鸽鸽  

联系电话：13609914685  

2025年7 月23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乌鲁木齐市宏扬百货商行

地址：乌鲁木齐市沙区金源贸易城C1区25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力红伟
联系电话：13999402300

2025   年  7  月 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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